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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160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

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

并形成了本轮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融资规模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

总额不超过 70 亿元，用于发展资本中介业务、投资与交易业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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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境内外全资子公司增资、信息系统建设及合规风控投入、偿还

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。 

请发行人：结合上述业务报告期内的经营状况、盈利情况、

未来具体发展规划、现有货币资金的使用安排、募集资金具体投

入安排及内容、投入金额测算依据等，说明本次融资的必要性，

融资规模的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类金融业务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曾通过原子公司中原

小贷开展小额贷款业务；2020 年以来，发行人先后两次完成了

中原小贷 15%和 11%的股权转让，自 2021 年末起，中原小贷不

再纳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。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，发行人通

过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中原小贷 39%股权，计入以权

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，余额为 44,111.93 万元；2）发行人控

股公司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主业包含融资服务，参股

公司河南中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主营：贷款担保，票据承兑担保，

贸易融资担保，项目融资担保，信用证担保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中原小贷目前的业务开展情况、剩余

股权的处理安排，是否符合相关监管要求；（2）公司对河南中

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投资情况，报告期内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股

份有限公司、河南中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主营业务、收入、利润

情况，公司上述投资是否属于类金融业务，是否符合相关监管要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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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就发行人

是否符合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7 号》第 1 条的相关

规定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减值计提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内发行人剔除因股票质押式回购

业务违约而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影响后，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余额

占账面余额比例为 8.11%、8.72%、21.45%、27.86%，可比公司

均值为 21.18%、18.39%、28.84%、29.72%；2）发行人运用“三

阶段”减值模型分别计量金融资产损失准备、确认预期信用损失；

3）报告期内，发行人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、债券投资及

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余额占账面余额比例与同行业可比上市

公司均值差异较大主要原因为处于第三阶段的金融资产账面余

额较高，报告期各期末计提高额减值准备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剔除对违约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全额

计提减值准备的影响后，2021 年、2022 年 1-9 月应收款项坏账

准备余额占账面余额比例显著高于 2019 年、2020 年的原因，前

述比例低于可比公司均值的原因，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谨慎；

（2）发行人各项金融资产划分为第三阶段的账面余额较高的原

因，结合第三阶段的划分依据、各项目违约的具体情况、预期信

用损失的估计方法、估计过程、违约后公司采取的补救措施、截

至目前的回款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各项金融资产减值

准备计提比例的合理性，公司经营是否稳健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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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关于经营合规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存在 2

起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，其中发行人新三板主办项目河南彩虹光

公司的投资者贵阳瑞旭基金，诉讼请求判决河南彩虹光公司赔偿

2,590 万元投资款，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；法院于 2022 年 7 月驳

回原告诉讼请求，后原告上诉，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。发行人子

公司中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柏盛管理有限公司存在重组契据

及补充契据纠纷，目前正处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程序中，

仲裁金额 10,096.15 万港元，发行人已计提其他应付款 1.25 亿港

元；2）发行人因印章管理不规范、对投资标的尽职调查缺失等

情形，受到河南证监局多次行政监管措施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上述未决诉讼及仲裁的具体进展情况，

对发行人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、未来发展的影响；是否新增行政

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的情况；（2）结合上述情况，说明发行人

公司治理是否完善，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。 

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5.关于其他 

5.1 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子公司河南投实文化传播有限公

司经营范围中包括“文化艺术交流策划、企业管理咨询、市场营

销策划、展览展示、会务服务；代理、发布、制作国内广告业务”，

涉及文化行业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关文化传媒业务的经营

模式、具体内容、收入利润占比等情况，是否符合文化传媒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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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监管要求。 

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5.2 请保荐机构核查与发行人及本次发行相关的重大媒体质

疑情况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请发行人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

免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

用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

楷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

机构对发行人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发行人回

复之后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

确认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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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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